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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估价委托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项目名称
	（抵押物所在的商业化项目名称，华融公司提供）
	项目编号
	（华融公司提供）

	估价目的
	为委托人进行项目风险分类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抵押物的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
	2018年5月11日
	价值类型
	抵押价值

	估价方法
	比较法、收益法。

	抵押物
	产权人
	天洋置地有限公司

	
	坐落
	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开发区亿丰大街南侧、汉王路西侧天洋城丽景长街27号等6套商业用房房地产

	
	用途
	商业
	物业形态
	现房

	
	建筑面积
（平方米）
	25139.87

	
	他项权利
	存在抵押等他项权利

	估价结果
	抵押价值（总价）   （1）-（2）
	数额（万元）

	
	其中
	1.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
	57239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0

	
	
	其中
	2.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已抵押（——续贷，未扣减）

	
	
	
	2.2拖欠的在建工程价款
	0

	
	
	
	2.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0

	特别提示
	1、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根据《不动产登记证明》[冀（2017）三河市不动产证明第0038402、0038403、0038404、0038405、0037120、0037121号]（复印件），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权利人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担保债权的数额为60490万元，债务履行期限自2016年11月24日起至2018年11月23日止。截至价值时点，该笔他项权利登记尚未注销。由于本次评估为同一抵押权人的续贷房地产抵押估价，故未将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作为法定优先受偿款予以扣减。本次评估不存在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2、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三国用（燕开）第2007-72、2007-81、2007-82、2010-22、2010-25、2010-027、2010-028号]，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土地用途为住宅；根据《房屋所有权证》[三河市房权证燕字第128994、104087、103977、103997、104082、104084号]，估价对象房屋用途为商业；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现状用途为居住项目配套商业，本次评估以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用途——商业为估价假设限制条件并产生相应收益。
3、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证》[三河市房权证燕字第128994、104087、103977、103997、104082、104084号]中未对其建成年代进行标注，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调查，估价对象27号楼所在物业建成于2011年，估价对象45、53、54、57、58号楼所在物业建成于2010年。

	估价报告有效期起始日期
	2018年6月8日
	估价报告有效期截止日期
	2019年6月7日

	估价机构
	注册估价师
	注册号：1120000080
	签字

	
	注册估价师
	注册号：1120100036
	签字

	
	现场勘查人员
	——
	签字

	
	估价机构（公章）：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2018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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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本次估价的一般假设
1.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2.本估价报告的估价结果为正常条件下的公开市场价值，房地产交易需要买卖双方在了解足够的市场信息，拥有足够的谈判时间，经过谨慎的考虑和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合理预期，并具体考虑买卖双方的偏好等条件下方能实现。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及快速变现等特殊交易因素可能导致房地产价格有较大幅度的变化，本估价报告未考虑这种变化对估价对象价值产生的影响。
3.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均为合法方式取得，并支付相关税费，估价对象能够正常上市交易。
4.评估专业人员已对不动产权利人所提供的、本估价报告所依据的估价对象的权属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检查，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次评估设定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合法、属实，并且提供了与本次评估有关的所有资料，没有保留及隐瞒。
5.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以《房屋所有权证》[三河市房权证燕字第128994、104087、103977、103997、104082、104084号]上载明的为依据。
6.评估专业人员对估价对象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了一般性查勘，并对房屋安全以及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设定估价对象能够正常安全使用。
7.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8.本次估价结果未考虑国家宏观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9.估价结果未考虑估价对象及其运营企业已承担的债务、或有债务及经营决策失误或市场运作失当对其价值的影响。
（二）特殊事项假设前提
1、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根据《不动产登记证明》[冀（2017）三河市不动产证明第0038402、0038403、0038404、0038405、0037120、0037121号]（复印件），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权利人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担保债权的数额为60490万元，债务履行期限自2016年11月24日起至2018年11月23日止。截至价值时点，该笔他项权利登记尚未注销。由于本次评估为同一抵押权人的续贷房地产抵押估价，故未将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作为法定优先受偿款予以扣减。本次评估不存在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2、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三国用（燕开）第2007-72、2007-81、2007-82、2010-22、2010-25、2010-027、2010-028号]，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土地用途为住宅；根据《房屋所有权证》[三河市房权证燕字第128994、104087、103977、103997、104082、104084号]，估价对象房屋用途为商业；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现状用途为居住项目配套商业，本次评估以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用途——商业为估价假设限制条件并产生相应收益。
3、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证》[三河市房权证燕字第128994、104087、103977、103997、104082、104084号]中未对其建成年代进行标注，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调查，估价对象27号楼所在物业建成于2011年，估价对象45、53、54、57、58号楼所在物业建成于2010年。
（三）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使用范围：本估价报告只能由估价报告载明的报告使用者使用，且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唯一估价目的和用途。
2.估价委托人或者本估价报告使用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和估价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本估价报告。估价委托人或者估价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本估价报告的，估价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3.除估价委托人、估价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估价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估价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估价报告的使用人。
4.估价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估价结论。估价结论不等同于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估价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5.本次估价的目的是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抵押价值提供价格参考依据。本报告的估价结果仅作为估价委托人在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不得做其他用途。由于使用不当造成损失的，我公司不承担任何相关责任。
6.本估价报告中房地产抵押价值是以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为假设前提条件，若估价对象存在估价师所不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或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与实际不符，则需对估价结果进行相应的调整。
7.本估价报告中房地产抵押价值未扣减续贷对应的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该估价结果仅适用于本次同一抵押权人的续贷房地产抵押估价。
8.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为价值时点下估价对象土地在现状规划条件、建筑物在现状成新度下的房地产正常市场价值，如估价对象用途、建筑面积或建筑物使用状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9.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为房地共同贡献价值，估价结果中剥离两者价值只是服务于抵押登记需要，无实际意义，不能直接引用到其他目的和经济行为。
10.不动产权利人应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以及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资料提供人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截至本估价报告出具日，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证》[三河市房权证燕字第128994、104087、103977、103997、104082、104084号]等相关资料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进行核对。本次估价是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与估价对象有关的法律文件、权属证明及相关资料真实、合法、准确、完整为前提。如因不动产权利人提供资料有误而造成评估值失实，房地产估价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不承担相应责任。
11.本估价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12.本估价报告在估价机构盖章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或签章的条件下有效。
13.本估价报告自出具日起壹年内有效。


[bookmark: _Toc452457350]
变现能力分析
所谓变现能力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在没有过多损失的条件下，将抵押房地产转换为现金的可能性。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影响房地产变现能力的因素分析：
	影响变现能力的因素
	因素分析

	通用性
	通用性，即是否常见、是否普遍使用。通常情况下，通用性越差的房地产，如用途越专业化的房地产，使用者的范围越窄，越不容易找到买者，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通用性较好，利于变现。

	独立使用性
	独立使用性，即能否单独地使用而不受限制。估价对象可独立使用，利于变现。

	可分割转让性
	可分割转让性，是指在物理上、经济上是否可以分离开来使用。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为项目整体，该项目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项目整体具备可转让性。估价对象现状商业用房使用，内部可分割转让性一般.。估价对象整体利于变现。

	开发程度
	开发程度越低的房地产，不确定因素越多，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已开发完成为现房，利于变现。

	区位
	所处位置越偏僻、越不成熟区域的房地产，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位于河北省三河市区西，距三河市政府25千米，距北京市区30千米。西部与北京市通州区潞河镇、西集镇、宋庄镇隔潮白河相望。综合考虑估价对象自身位置条件较好，利于变现。

	价值大小
	价值越大的房地产，购买所需要的资金越多，越不容易找到买者，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较大，变现能力一般。

	房地产市场状况
	房地产市场越不景气，出售房地产会越困难，变现能力就越弱。2018年以来，三河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房地产交易市场状况一般。估价对象于目前房地产市场情况下利于变现。


（二）处置房地产时，其变现的时间长短以及费用、税金的种类、数额和清偿顺序与处置方式和营销策略等因素有关。一般说来，以拍卖方式处置房地产时，变现时间较短，变现价格一般较低，变现成本较高。 处置房地产过程中需要支付拍卖费用、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税费。变现所得金额依法应按下列顺序清偿：
1.支付处分抵押房地产的费用（如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诉讼保全费、评估费、拍卖佣金）；
2.扣除抵押房地产应缴纳的税费（如增值税及附加、印花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仅房屋所有权人/不动产权利人为个人））；
3.偿还抵押权人债权本息及支付违约金，当同一估价对象设定两个以上抵押权时，以抵押登记的先后顺序受偿；
4.赔偿由债务人违反合同而对抵押权人造成的损害；
5.剩余金额交还抵押人。
（三）假定在价值时点拍卖或者变卖估价对象时，因存在短期内强制处分、潜在购买群体受到限制及心理排斥等因素的影响，最可能实现的价格一般比公开市场价格要低，成交价格与市场价值存在一定的差距。
综合以上分析，估价对象为商业用房，通用性较强、独立使用性较强、整体具备可转让性、可分割转让、位置条件较好、为现房、价值量大，因此，我们认为估价对象具有一定的变现能力。
[bookmark: _Toc477252466]二、风险提示
（一）估价对象状况（如区域规划、交通条件、使用状况等）变化、房地产市场状况变化、国家宏观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以及房地产相关税费和银行利率的调整等因素均可能导致估价对象的抵押价值减损。
（二）报告使用者应合理使用评估价值
1.金融机构应在评估专业人员调查的基础上，更加详尽的了解抵押物产权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同时关注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出具后至抵押登记之间,是否会出现法定优先受偿权利。
2.金融机构应在内控制度中根据本身对信贷风险的认识、调控手段和市场策略，综合考虑借款人的资信状况、偿债能力、贷款期限以及抵押物的变现能力、变现时可能发生的价格变动、变现税费等因素，制定合理的抵押率。
3.估价报告使用者应定期或者在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化幅度较大时对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再次评估确认。
4.根据《不动产登记证明》[冀（2017）三河市不动产证明第0038402、0038403、0038404、0038405、0037120、0037121号]（复印件），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权利人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担保债权的数额为60490万元，债务履行期限自2016年11月24日起至2018年11月23日止。截至价值时点，该笔抵押登记尚未注销。在此提请金融机构注意，房地产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当本次抵押权实现，如在本次抵押权设立前已登记有抵押权的，则需按照抵押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清偿。


[bookmark: _Toc452457351]抵押物状况分析
[bookmark: _Toc452457352]一、抵押物实物状况分析
1.土地实物状况
（1）土地面积：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三国用（燕开）第2007-72、2007-81、2007-82、2010-22、2010-25、2010-027、2010-028号], 估价对象所属天洋城项目地块土地面积为202505.2平方米，估价对象未取得独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2）土地利用状况：估价对象所在天洋城项目现状已完成开发建设。该项目用地呈较规则形状，场地地势较平坦，水文状况良好，工程地质条件良好，无不良地质现象。该项目分为南北2区。估价对象现状为地下2-地上3层商业用房，对土地利用有利。综上，该项目地块土地利用程度较好。
（3）土地开发程度：估价对象现状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保障程度高。
2.建筑物实物状况
估价对象所属天洋城项目为大型居住项目，分为南北两区，中间为亚泰大街相隔，该项目临街设有配套商业用房，本次评估的估价对象为其中6套商业用房，分布于27、45、53、54、57、58号商业楼。其中57、58号商业楼属于北区，其余楼栋属于南区。估价对象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房屋所有权证
	楼栋
	房号/部位
	所在楼层
	建筑面积（平方米）
	建成年代（年）

	1
	三河市房权证燕字第128994号
	天洋城27号楼
	——
	1-2
	5096.16
	2011

	2
	三河市房权证燕字第104087号
	天洋城45号楼
	——
	-1-3
	8549.02
	2010

	3
	三河市房权证燕子第103977号
	天洋城53号楼
	——
	-2-2
	3823.52
	2010

	4
	三河市房权证燕子第103997号
	天洋城54号楼
	——
	-1-2
	4119.49
	2010

	5
	三河市房权证燕字第104082号
	天洋城57号楼
	——
	1-2
	1775.84
	2010

	6
	三河市房权证燕字第104084号
	天洋城58号楼
	——
	1-2
	1775.84
	2010

	建筑面积总计
	25139.87


估价对象目前部分为不动产权利人出租经营使用，部分空置。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估价对象围护墙完好；地面、墙面平整；门窗开启关闭灵活；墙面、顶棚面层涂料完好，设备、管道通畅，水卫、电照设备完好，维护情况良好。结合估价对象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估价对象成新率为87%

[bookmark: _Toc452457353]二、抵押物权益状况分析
1.土地状况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三国用（燕开）第2007-72号等7宗]，天洋城项目土地为国有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国有土地使用证》[三国用（燕开）第2007-72、2007-81、2007-82号]所载土地使用权人为秦皇岛四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根据《企业变更信息》，秦皇岛四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31日名称变更为天洋置地有限公司。天洋置地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所属项目土地用途为住宅，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77年7月25日，由于估价对象房屋规划及实际用途均用途为商业，本次评估设定用途为商业，按起始日期推算商业用途终止日期2047年7月25日，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9.22年。
2.建筑物状况
根据《房屋所有权证》[三河市房权证燕字第128994、104087、103977、103997、104082、104084号] ，估价对象建筑物权属合法、清晰，且为不动产权利人天洋置地有限公司所有。
3.他项权利设置
（1）抵押权
根据《不动产登记证明》[冀（2017）三河市不动产证明第0038402、0038403、0038404、0038405、0037120、0037121号]（复印件），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权利人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担保债权的数额为60490万元，债务履行期限自2016年11月24日起至2018年11月23日止。截至价值时点，该笔他项权利登记尚未注销。
（2）租赁权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其提供的《租赁情况清单》，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部分已设定租赁权。
（3）其他他项权利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设定除抵押权、租赁权以外的其他他项权利。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除抵押权、租赁权以外的其他他项权利。

[bookmark: _Toc452457354]三、抵押物区位状况分析
1.位置状况
燕郊镇位于河北省三河市区西，距三河市政府25千米，距北京市区30千米。西部与北京市通州区潞河镇、西集镇、宋庄镇隔潮白河相望。京秦铁路和京哈公路横贯东西。镇政府驻行宫村。面积105.2平方千米，人口40万人，辖55个行政村。
估价对象位于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开发区规划路北侧，处于燕郊的北区区域，位于G102北部。东侧临近汉王路，西侧距离迎宾路约500米，距离京东中美医院约1公里。物美超市已入驻天洋广场，并正常营业。综上，估价对象地理位置较好。
2.商业繁华度
估价对象位于三河市商业中心，商业设施的种类多规模大，估价对象周边有富地广场、新世界百货等项目，商业氛围成熟，人流量大，商业繁华度较好。
3.交通状况
估价对象周边路网密集，行车出入便捷，东侧距离汉王路约50米，西侧距离迎宾北路约500米；1公里内有301路、818路等多条公共线路，交通状况较好。
4.环境状况
周边2公里内有燕郊公园、燕郊植物园，西距潮白河约3.5公里，周边绿化情况较好，自然环境一般；周边1公里仅有燕郊基督教堂、华北科技学校，人文环境较好，综合环境状况较好。
5.外部配套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目前已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保障，区内大部分区域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可达到“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通燃气、通热）条件，且保证程度高。
周边1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齐备，有购物场所（物美超市）、医院（京东中美医院）、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学校（三河春雷幼儿园等多家）、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综上，估价对象地理位置较好，商业繁华度较好，交通状况较好，环境状况较好，区域基础设施达“七通”，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齐备，区域规划发展情况较好，总体评价影响估价对象的区位状况条件较好。

[bookmark: _Toc452457355]四、市场状况分析
（一）类似房地产市场状况
1.宏观环境
一季度，全市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如下：
初步核算，全市实现生产总值620.4亿元，同比增长5.6%。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42.4亿元，增长1.7%；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212.7亿元，增长1.8%；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365.3亿元，增长9.5%。
（1）农业生产保持平稳
全市农林牧渔业实现增加值43.2亿元，同比增长1.8%。比2017年提高3.6个百分点。其中，农业实现增加值27.5亿元，增长l.9%；林业实现增加值l.0亿元，增长6.5%；牧业实现增加值13.6亿元，增长0.8%；渔业实现增加值0.3亿元，增长31.2%。
（2）工业生产形势严峻
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O%，比2017年回落3.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6.2个百分点。全市规上工业31个行业大类中，13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个行业增加值同比下降。其中，燃气生产供应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三大行业增长较快，分别增长72.8%、23.9%和12.7%，共拉动规上工业4.4个百分点。
1-2月，全市规上工业实现利润7..5亿元，同比下降6.9%，降幅比2017年收窄9.1个百分点。
（3）投资结构不断优化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4.8%.比2017年提高7.8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其中，城乡项目投资增长3l.4%；房地产投资下降10.2%。从产业投资看，呈“两升一降”。第一产业投资下降29.3%，第二产业投资增长38.O%，第三产业投资增长0.5%。三次产业投资结构为0.8：46.9：52.3。
（4）消费市场形势良好
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 成283.3亿元，同比增长11.2%，与2017年持平，比上年同期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限上消费品零售额完成90.7亿元，同比增长24.1%，比2017年提高9.8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15.3个百分点，比1-2月份回落1.4个百分点。从行业发展看，零售业发展迅猛。全市限额以上零售业实现消费品零售额80.6亿元，同比增长26.O%，比上年同期提高16.9个百分点，占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为88.8%。
（5）利用外资快速增长
全市实际利用外资20210万美元，同比增长64.4%，比2017年提高41.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55.8个百分点，但低于时间进度5.5个百分点。全市新批项目4个，同比减少1个；项目总投资11436万美元，合同外资额5570万美元，同比分别下降82.8%和79.4%；全市新注册项目5个，同比减少3个，注册资本和 外方注册资本均为2029万美元，同比下降92.2%。
（6）财政收入同比下降
全市全部财政收入完成210.0亿元，同比下降5.6%，比2017年降低18.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降低34.3个百分点。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21.0亿元，同比增长5.1%。
（7）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6141.3亿元，比年初减少29.3亿元，下降0.5%。其中，住户存款余额3245.0亿元，比年初减少131.6亿元，下降3.9%。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6045.1亿元，比年初增加175.8亿元，增长3.0%。
（8）价格指数平稳略增
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103.4，同比上涨2.2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l00.9，同比回落0.5个百分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103.1，同比上涨3.3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106.2，同比回落5.5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一季度廊坊市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但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下一步，应全面贯彻国家、省、市决策部署的落实，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坚定不移去产能，大力培育新动能，加快建设创新驱动经济强市，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2.土地市场
2018年廊坊市按用途土地成交情况
	用地性质
	土地宗数(块)
	建设用地面积
(万㎡)
	规划建筑面积
(万㎡)
	成交楼面均价
(元/㎡)
	成交土地均价
(元/㎡)

	住宅用地
	44
	66.67
	145.86
	3314.92
	7252.23

	商业/办公用地
	10
	3.63
	8.41
	1373.34
	3179.22

	工业用地
	28
	149.62
	192.23
	381.91
	490.67

	其它用地
	8
	14.2
	13.11
	2125.18
	1962.08

	汇总
	90
	234.12
	359.61
	1658.29
	2547.11


商业/办公用地按区县土地成交情况
	区县
	土地宗数
(块)
	建设用地
面积(㎡)
	规划建筑
面积(㎡)
	成交楼面均价
(元/㎡)
	成交土地均价
(元/㎡)

	大城县
	4
	11449.05
	33624.05
	623
	1830

	霸州市
	3
	10270
	16821
	1441
	2360

	大厂回族自治县
	1
	6855.43
	10283.15
	2674
	4011

	文安县
	1
	220.46
	771.61
	1879
	6577

	永清县
	1
	7531.53
	22594.59
	1830
	5490


3.商业用房房地产市场状况
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廊坊楼市比较活跃，廊坊市房地产市场仍以住宅销售市场为主。目前，廊坊市商业房地产以住宅配套商业为主，现有的独立商业项目有纳丹堡商业街、燕郊步行街、福成尚街时代广场、鑫乐汇购物广场（新世界百货）等。燕郊步行街位于燕郊开发区中部，现阶段一层商业用房成交价约为4-5万元/㎡；福成尚街时代广场位于燕郊开发区中部，现阶段一层商业用房成交价约为3-4万元/㎡；鑫乐汇购物广场位于燕郊开发区中部，现阶段一层商业用房成交价约为3-4万元/㎡。
4.产业政策情况
廊坊市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新定位为指导，全力抓好控房价、防泡沫、防风险等房地产市场稳控工作，制定六项工作举措，分类调控，因城施策，全面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市场动态监测和储备政策研究，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实行区域性住房限购政策和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强化责任，加强对北京副中心、北京新机场和雄安新区周边县(市)房地产市场管控，严格落实已经出台的住房限购政策和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同时，针对市场新生问题，借鉴京津经验做法，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做好储备政策研究。
全面加强督导检查。组织市房管、国土、公安、工商、物价、金融等部门，组成巡查督导组，对环首都和雄安新区周边地区持续开展督导检查工作，全面促进各项调控政策落实，确保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持续开展打击违规经营专项行动。组建联合执法检查组，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房地产市场执法联查，严厉打击无证预售、违规销售、虚假夸大广告宣传、捂盘惜售和投机炒房等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全面规范市场秩序。
适度增加土地供应，合理把控供地节奏。根据住建部、国土部《关于加强近期住房及用地供应管理和调控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针对当前我市房地产库存水平低、消化周期短、市场供需不平衡等实际情况，适度增加土地供应，加快供地节奏，特别是加快棚户区改造项目土地供应速度，缓解市场供需矛盾，稳定市场预期。
强化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加大市场信息公开力度，将房地产项目供地、预售许可楼盘、可售房源等信息及时发布，公开公示，稳定住房消费预期。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房地产调控政策、稳控措施以及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引导群众理性购房置业。
加强市场监测，及时解决新生问题。加强市场监测和形势研判，针对稳控政策措施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生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市场平稳健康、规范有序。
5.可预见未来
2017年下半年，廊坊市经济趋于平稳，由于两次限购政策的出台，对住宅市场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2017年11月，燕郊新房均价为22783元/平方米，环比下降2.5%。而租金方面并无下行压力，预计将保持平稳发展。
（二）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商业用途房地产市场状况
燕郊商圈主要可分为行宫大市场为代表的老商业中心、福成购物中心为代表的东部商圈、鑫乐汇为代表的西部商圈等，整体布局均位于国道102以北。其中，老商业中心多以小商品批发零售、餐饮、美容美发等微小商业为主；东部商圈同样基本以餐饮、社区底商、超市便利店等居住区配套商业为主；西部商圈建有鑫乐汇、乐天玛特等大型商业综合体，而周边社区配套经营内容仍以餐饮为主。
估价对象位于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属天洋置地有限公司所有的天洋城项目。估价对象所在区域有新世界百货等，商业氛围成熟，人流量大，商业繁华度较好。随着燕郊交通建设及配套设施建设的成熟，该区域商业用房市场价格将会有进一步提升，现阶段该项目周边一层商业用房成交价约为30000-50000元/㎡，一层商业用房租金水平约为3-6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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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测算过程
[bookmark: _Toc452457357]一、选用的估价方法
比较法：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比较法主要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
收益法：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收益法适用于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收益性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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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估价测算过程
（一）比较法
1.求取天洋城27号楼商业用房比较价值
案例因素说明
	项目
	价格影响因素分析及分值
	估价对象
	实例一
	实例二
	实例三

	交易单价（元/平方米）
	——
	待估
	39200
	37730
	30282

	交易情况
	分正常/非正常，非正常指交易一方有特殊喜好的交易；拍卖；亲属之间交易；抵债；税费非正常负担；企业关联方交易等等。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交易时间
	年   月   日,根据当地房地产价格指数确定修正幅度。
	2018年5月
	2018年5月
	2018年4月
	2018年5月

	区位状况因素
	地段距商业中心区距离
	特指所处地段方位，距离商业中心（市级商业中心、区级商业中心、小区级商业中心）的距离
	区级商业中心
	区级商业中心
	区级商业中心
	区级商业中心

	
	所处地段位置
	分为位于地段核心区/次核心区/边缘区域
	核心区
	核心区
	核心区
	核心区

	
	交通便捷度
	进出估价对象的便利程度，距离公共交通站点的距离（公交车站点、地铁）分为：便利、较便利、一般、较不便利、不便利。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临路状况
	几面临街，四面临街、三面临街、二面临街、一面临街
	一面临街
	一面临街
	一面临街
	一面临街

	实物状况因素
	面积大小
	按照建筑面积指标确定。修正系数随之降低。面积大、较大、适中、较小、小。
	较大
	较小
	较小
	适中

	
	总层/楼层
	层(其中地下：   层）/    层(
	1至2
	1
	1
	1至2

	
	设备设施
	分为电梯/中央空调/安防系统/消防系统等是否齐备
	齐备
	齐备
	齐备
	齐备

	
	装修状况
	包括外墙、地面内墙面、天棚、照明、布线、门等方面；判断分别属于高级精装/一般精装/粗装/毛坯
	一般精装
	高级精装
	毛坯
	一般精装

	
	空间布局
	分为大开间无柱/大开间有柱/小开间等三项(差异修正指标：每差一个级别修正幅度为2%)；
	开间
	开间
	开间
	开间

	权益状况
	他项权利状况
	指是否有抵押/租赁/地役权等他项权利
	有
	有
	有
	有

	
	产权人状况
	分为独立产权/共有产权
	独立产权
	独立产权
	独立产权
	独立产权


因素条件说明表
	项目
	估价对象
	实例一
	实例二
	实例三

	交易单价（元/平方米）
	——
	39200
	37730
	30282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区位状况因素
	地段距商业中心区距离
	100
	100
	100
	100

	
	所处地段位置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临路状况
	100
	100
	100
	100

	实物状况因素
	面积大小
	100
	96
	96
	98

	
	总层/楼层
	100
	120
	120
	100

	
	设备设施
	100
	100
	100
	100

	
	装修状况
	100
	102
	96
	100

	
	空间布局
	100
	100
	100
	100

	权益状况
	他项权利状况
	100
	100
	100
	100

	
	产权人状况
	100
	100
	100
	100




因素条件修正系数表
	项目
	待估/例一
	待估/例二
	待估/例三
	
	待估/例一
	待估/例二
	待估/例三

	交易情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00
	1.0000
	1.0000

	交易时间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00
	1.0000
	1.0000

	区位状况因素
	地段距商业中心区距离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00
	1.0000
	1.0000

	
	所处地段位置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00
	1.0000
	1.0000

	
	交通便捷度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00
	1.0000
	1.0000

	
	临路状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00
	1.0000
	1.0000

	实物状况因素
	面积大小
	100/96
	100/96
	100/98
	
	1.0417
	1.0417
	1.0204

	
	总层/楼层
	100/120
	100/120
	100/100
	
	0.8333
	0.8333
	1.0000

	
	设备设施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00
	1.0000
	1.0000

	
	装修状况
	100/102
	100/96
	100/100
	
	0.9804
	1.0417
	1.0000

	
	空间布局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00
	1.0000
	1.0000

	权益状况
	他项权利状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00
	1.0000
	1.0000

	
	产权人状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00
	1.0000
	1.0000

	比准价格
	——
	33359.20
	34115.47
	30899.75
	
	0.8510
	0.9042
	1.0204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33359.2＋34115.47＋30899.75）÷3＝32791（元/平方米）
2.求取其他商业用房比较价值
根据天洋城27号楼商业用房楼面单价，进行建筑面积等因素修正，求取其他商业用房比较价值
	位置/类型
	建筑面积
	修正系数
	内部装修
	修正系数
	所在楼层
	修正系数
	人流量
	修正系数
	修正单价
	总价

	天洋城27号楼
	5096.16
	1
	一般精装
	1
	1-2
	1
	较大
	1
	32791
	16711

	天洋城45号楼
	8549.02
	0.98
	一般精装
	1
	-1-3
	0.83
	一般
	0.98
	26139
	22346

	天洋城53号楼
	3823.52
	1.02
	一般精装
	1
	-2-2
	0.78
	一般
	0.98
	25567
	9776

	天洋城54号楼
	4119.49
	1.02
	一般精装
	1
	-1-2
	0.87
	一般
	0.98
	28517
	11748

	天洋城57号楼
	1775.84
	1.04
	一般精装
	1
	1-2
	1
	较大
	1
	34103
	6056

	天洋城58号楼
	1775.84
	1.04
	一般精装
	1
	1-2
	1
	较大
	1
	34103
	6056

	合计
	25139.87
	——
	28915
	72693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
备注：①修正楼面单价=基准楼面单价×建筑面积修正系数×内部装修修正系数×所在楼层修正系数×人流量修正系数；②总价=修正单价×建筑面积。
（二）收益法
	分段租赁结束时间
	计算公式
	租约期内
	租约期外
	无租约部分

	收益年期
	——
	12.84
	16.38
	29.22

	年有效收益总额
	年租金收入（元/年.平方米）
	租金×天数
	406
	1,600
	1,095.00

	
	出租率
	——
	100%
	95%
	95%

	
	年有效毛收入
	年租金收入×出租率
	406.00
	1,520.00
	1,040.00

	年总费用
	年管理费
	2.0%
	年有效毛收入×费率
	8.12
	30.40
	20.80

	
	年维修费
	2.0%
	年有效毛收入×费率
	8.12
	30.40
	20.80

	
	税费及附加
	5.65%
	年租金收入×费率
	21.85
	86.10
	58.92

	
	小计
	——
	38.09
	146.90
	100.52

	价值评估
	年净收益
	年有效收益总额－年总费用
	367.91
	1,373.10
	939.48

	
	资本化率r
	——
	5.750%
	5.750%
	5.750%

	
	净收益增长率
	——
	0.00%
	3.00%
	3.00%

	
	收益现值系数
	——
	8.9079
	10.4262
	19.5253

	
	收益现值(元）
	年净收益×收益现值系数
	3,277.29
	14,316.19
	18,343.66

	
	建筑面积（平方米）
	25139.87
	20,275.17
	4,864.70

	同期5年期银行存款利率
	4.75%
	评估总价（万元）
	44595.00


[bookmark: _Toc452457359]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一）各方法的权重选取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值。因估价对象为收益性物业，收益法较比较法更能体现商业用房的价值。因此，比较法取权重45%，收益法取权重55%。
则有：
房地产价值＝72693×45%＋44595×55%＝57239（万元）
房地产楼面单价＝57239×10000÷25139.87＝22768（元/平方米）
（二）法定优先受偿款的确定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根据《不动产登记证明》[冀（2017）三河市不动产证明第0038402、0038403、0038404、0038405、0037120、0037121号]（复印件），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权利人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担保债权的数额为60490万元，债务履行期限自2016年11月24日起至2018年11月23日止。截至价值时点，该笔他项权利登记尚未注销。由于本次评估为同一抵押权人的续贷房地产抵押估价，故未将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作为法定优先受偿款予以扣减。本次评估不存在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则：
房地产抵押价值
＝房地产价值－法定优先受偿款 
＝57239－0
＝57239（万元）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数额及说明
项目及单位
	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开发区亿丰大街南侧、汉王路西侧天洋城丽景长街27号等6套商业用房房地产

	1．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利下的价值
	总价（万元）
	57239

	2．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万元）
	0

	2.1拖欠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万元）
	0

	2.2 已抵押担保债权数额
	总额（万元）
	0已抵押（——续贷，未扣减）

	2.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万元）
	0

	3．抵押价值
	总价（万元）
	57239

	
	单价（元/m2）
	22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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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抵押物现场勘查照片
二、抵押物地理位置图
三、《国有土地使用证》[三国用（燕开）第2007-72、2007-81、2007-82、2010-22、2010-25、2010-027、2010-028号]复印件
[bookmark: _GoBack]四、《房屋所有权证》[三河市房权证燕字第128994、104087、103977、103997、104082、104084号] 复印件
五、  《不动产登记证明》[冀（2017）三河市不动产证明第0038402、0038403、0038404、0038405、0037120、0037121号]（复印件）
六、不动产权利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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